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

本公司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参加（衢州学院）的（智能

化输配电装备技术实验室设备）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

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。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 （激光光束测量系统） ，属于（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） 行

业；制造商为（杭州波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） ，从业人员 40 人，

营业收入为 900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500 万元，属于（□中型企业、

☑小型企业、□微型企业）；

2. （配电终端测试仪） ，属于（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） 行

业；制造商为（上海金智晟东电力科技有限公司），从业人员 48 人，

营业收入为 80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5000 万元，属于（☑中型企业、

□小型企业、□微型企业）；

3. （智能三相用电检查仪） ，属于（零售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

为（西安双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 ，从业人员 60 人，营业收入为

20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650 万元，属于（☑中型企业、□小型企

业、□微型企业）；

4. （便携式功率分析仪） ，属于（批发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

（福禄克测试仪器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） ，从业人员 200 人，营业收

入为 80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300 万元，属于（☑中型企业、□小

型企业、□微型企业）；

5. （太阳能测试系统） ，属于（批发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福

禄克测试仪器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） ，从业人员 200 人，营业收入为

80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300 万元，属于（☑中型企业、□小型企

业、□微型企业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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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（开放式系统能源储能仿真平台） ，属于（科技推广和应用

服务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杭州极简物控科技有限公司） ，从业人

员 30 人，营业收入为 8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00 万元，属于（□

中型企业、□小型企业、☑微型企业）；

7. （电池模组充放电测试系统） ，属于（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

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浙江春实科技有限公司） ，从业人员 30

人，营业收入为 8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500 万元，属于（□中型企

业、□小型企业、☑微型企业）；

8. （极端环境模拟系统） ，属于（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） 行

业；制造商为（浙江合治科技有限公司） ，从业人员 30 人，营业

收入为 10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000 万元，属于（□中型企业、

☑小型企业、□微型企业）；

9. （人工气候培养柜） ，属于（零售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杭

州托普仪器有限公司） ，从业人员 40 人，营业收入为 2000 万

元，资产总额为 300 万元，属于（□中型企业、☑小型企业、□微型

企业）；

10. （精密电子天平） ，属于（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

制造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赛多利斯科学仪器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） ，

从业人员 94 人，营业收入为 50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4500 万

元，属于（□中型企业、☑小型企业、□微型企业）；

11. （快速水分检测仪） ，属于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

行业；制造商为（上海力辰仪器科技有限公司） ，从业人员 40

人，营业收入为 8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200 万元，属于（□中型企

业、☑小型企业、□微型企业）；

12. （硬度计） ，属于（零售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杭州托普

仪器有限公司） ，从业人员 40 人，营业收入为 2000 万元，资产

总额为 300 万元，属于（□中型企业、☑小型企业、□微型企业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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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（叶绿素含量测定仪） ，属于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

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柯尼卡美能达精密光学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） ，

从业人员 30 人，营业收入为 10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600 万

元，属于（□中型企业、☑小型企业、□微型企业）；

14. （高压差分探头） ，属于（批发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埃

用仪器（苏州）有限公司） ，从业人员 30 人，营业收入为 2000

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000 万元，属于（□中型企业、☑小型企业、□

微型企业）；

15. （电流探头） ，属于（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） 行业；制

造商为（广州德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） ，从业人员 30 人，营业

收入为 30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050 万元，属于（□中型企业、

☑小型企业、□微型企业）；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

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

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
日 期：2022年 6月 28日

注：

1. 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

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

2.货物类项目采购填写此声明函。

3.投标人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，也有大型企业制造

货物的，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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